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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  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 

發文字號：府農漁字第 1030076873B 號 

附件：附圖及附表 
主旨：公告修正本縣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

宜，並自即日起生效。 

依據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九款及第四十五

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目的：為保育特定漁業資源及強化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

（以下簡稱保育區）維護管理工作，特修正相關事宜。 

二、 保育區名稱：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（以下簡稱保育區），

共細分為「柴口」、「石朗」、「龜灣」及「環島」分區等

四個分區。 

三、 保育區之位置範圍（詳如附圖）、保育對象： 

（一）柴口分區： 

1.範圍：柴口浮潛區潛水步道西約四ＯＯ公尺（A1）起

至柴口浮潛區潛水步道東約一ＯＯ公尺（A3）間，由

A1 至 A2 連線以東，A3 至 A4 連線以西，自平均高

潮線向外海延伸至相對於平均低潮線向外海延伸約

一ＯＯ公尺沿岸水域（A1-A4 座標詳如附表）。 

2.保育對象：各類水產動植物。 

（二）石朗分區： 

1.範圍：南寮漁港-南方防波堤（B1）起至石朗浮潛區

潛水步道-南約三ＯＯ公尺（B8）間，由 B1 至 B8 連

線所圍之海域（B1-B8 座標詳如附表）。B4 至 B5 連線

距離平均高潮線約二九Ｏ公尺。 

2.保育對象：各類水產動植物。 

（三）龜灣分區： 

1.範圍：大哥隧道-北向入口（C1）起至大白沙潛水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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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(C3)間，由 C1 至 C2 連線以南，C3 至 C4 連線以北，

自平均高潮線向外海延伸至相對於平均低潮線向外

海延伸約五ＯＯ公尺沿岸水域（C1-C4 座標詳如附

表）。 

2.保育對象：燕魚、硨磲貝、體長未滿二十公分之龍蝦

及殼長未滿五公分之九孔。 

（四）環島分區： 

1.範圍：本縣綠島全島沿岸潮間帶及自平均低潮線向外

海延伸二ＯＯ公尺扣除柴口、石朗及龜灣分區之沿岸

水域。 

2.保育對象：殼長未滿十五公分之硨磲貝、體長未滿二

十公分之龍蝦及殼長未滿五公分之九孔。 

四、 限制事項： 

（一）於本保育區內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或危害保育對

象，基於學術研究目的或其他必要事項，經本府許

可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二）於本保育區內禁止攜帶水肺採捕各分區之非保育對

象。 

（三）於本保育區内從事各項觀光、遊憩、漁撈活動或進

行開發等，不得有破壞海洋生物棲地環境之行為。 

五、 違反限制事項規定者，依漁業法第六十五條第六款規

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六、 本府九十七年五月二日府農漁字第Ｏ九七三Ｏ一三三

六五 B 號公告即日廢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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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各點位經緯度表 
 

分區名稱 經緯度（WGS-84）  

柴口分區 

N 22 度 40 分 30.3 秒 

E 121 度 28 分 44.0 秒 
A1 

N 22 度 40 分 37.1 秒 

E 121 度 28 分 45.7 秒 
A2 

N 22 度 40 分 38.2 秒 

E 121 度 29 分 1.0 秒 
A3 

N 22 度 40 分 44.0 秒 

E 121 度 28 分 56.1 秒 
A4 

石朗分區 

N 22 度 39 分 33.2 秒 

E 121 度 28 分 27.4 秒 
B1 

N 22 度 39 分 33.1 秒 

E 121 度 28 分 24.2 秒 
B2 

N 22 度 39 分 28.4 秒 

E 121 度 28 分 24.2 秒 
B3 

N 22 度 39 分 26.8 秒 

E 121 度 28 分 18.2 秒 
B4 

N 22 度 39 分 23.8 秒 

E 121 度 28 分 18.2 秒 
B5 

N 22 度 39 分 22.2 秒 

E 121 度 28 分 22.3 秒 
B6 

N 22 度 39 分 8.2 秒 

E 121 度 28 分 22.3 秒 
B7 

N 22 度 39 分 7.9 秒 

E 121 度 28 分 28.1 秒 
B8 

龜灣分區 

N 22 度 38 分 33.5 秒 

E 121 度 29 分 17.8 秒 
C1 

N 22 度 38 分 18.9 秒 

E 121 度 29 分 6.2 秒 
C2 

N 22 度 38 分 21.5 秒 

E 121 度 29 分 34.8 秒 
C3 

N 22 度 38 分 13.7 秒 

E 121 度 29 分 16.2 秒 
C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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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

 

 

 


